
歷 史 及 發 展

– 10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概覽

我們是移動互聯網市場上一家快速成長的科技公司，幫助各行各業的企業與中國數以

億計安卓智能手機用戶建立聯繫。

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三月由高先生成立。高先生在科技行業擁有近 14年經驗，並一直擔

任我們的首席執行官指導本集團的發展。鄭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加入本集團，並通過參

與本集團的整體戰略規劃對本集團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有關彼等履歷的詳情，請參閱「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高先生及鄭先生根據彼等之間訂立的一致行動安

排為我們的控股股東。有關我們目前股權架構及股東的詳情，請參閱「－公司架構」及「－

[編纂 ]前投資－有關 [編纂 ]前投資者的資料」。

我們的里程碑

下表載列我們業務發展的主要事件及里程碑：

年份 事件  

二零一四年三月 ........ 我們成立本集團的首家實體歡聚時代。

二零一四年八月 ........ 我們共同成立硬核聯盟。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 本公司註冊成立。

二零一六年六月 ........ 聯想、金立及酷派成為我們的戰略投資者及業務夥伴。

二零一六年十月 ........ 我們憑藉DAPG平台提供基於平台的服務，開始營業。

二零一七年十月 ........ 我們共同成立中國軟件行業協會智能終端軟件與雲服務分會。

二零一八年一月 ........ 魅族成為我們的戰略投資者及業務夥伴。

二零一八年三月 ........ 我們收購上海池樂，以擴大我們的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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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及合併聯屬實體

本集團的以下附屬公司對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經營業績作

出重大貢獻：

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日期 主要業務活動    

玩咖歡聚 ........................ 中國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 提供手機應用及

手機遊戲人工推廣

歡聚時代 (1) ..................... 中國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 提供平台服務

上海池樂 (2)(3) .................. 中國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提供網絡視頻產品

分發服務

新疆池樂 (3) ..................... 中國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提供網絡視頻產品

分發服務

(1)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鄭先生向高先生及其配偶收購歡聚時代合共 28％股權，總代價為
人民幣 2.8百萬元，自此，歡聚時代一直由高先生持有 72％及由鄭先生持有 28％。

(2)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高先生通過現金增加其註冊股本人民幣 20.82百萬元的方式收購上
海池樂的 51%股權，自此，上海池樂由高先生持有 51％及由華新江先生控制的北京金池持有
49％。此收購前，上海池樂由華新江先生控股。

(3)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本集團透過合約安排收購及控制上海池樂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新疆池樂）。
詳情請參閱「－池樂收購」。

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股份重新指定及股份分拆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股本為 50,000美元，分為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01美元的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之前，我們的離岸架構由前身公司Wanka Inc.（一家於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持有。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本公司與Wanka 

Inc.訂立協議書，據此，Wanka Hong Kong的所有股份將會由Wanka Inc.轉讓至本公司，

代價為 1.0港元。該轉讓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完成，自此，本公司一直為本集團的

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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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我們向Wanka Media Limited（一家由高先生全資擁有的公

司）發行 999,999股面值 0.0001美元普通股，向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ayman) Limited發

行 1股面值 0.0001美元普通股，該股普通股於同日轉讓予Wanka Media Limited。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Wanka Media Limited以零代價將 425,597股面值 0.0001美元

A類普通股轉讓予Countryside Tech Inc.（一家由我們的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鄭先生全資擁

有的公司）。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自註冊成立以來，我們亦已向 [編纂 ]前投資者發行若干不同類

別的股份、認股權證及可換股票據。有關該等股權變動的詳情，請參閱「－[編纂 ]前投資」。

股份重新指定及股份分拆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我們重新指定所有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為A類普通股或B

類普通，每股面值均為 0.0001美元。我們亦不時自我們 [編纂 ]前投資將股份重新指定為優

先股。根據現行有效的細則，A類普通股、B類普通股及優先股各自的持有人在本公司股東

大會可投一票。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們將每股面值 0.0001美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分拆

為 50股每股面值 0.000002美元的本公司股份，此後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 50,000美元，分為

2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0002美元的股份（「二零一七年股份分拆」）。

於 [● ]，我們的股東議決（其中包括），(1)我們每股面值 0.000002美元的已發行及未發

行股份將分拆為本公司 10股面值 0.0000002美元的股份（「二零一八年股份分拆」，連同「二

零一七年股份分拆」統稱「股份分拆」）及 (2)待「[編纂 ]的架構－[編纂 ]」所載條件於 [編纂 ]

達成（或（如適用）獲豁免）及根據其中所載條款，各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及優先股將會重

新指定為一股本公司每股面值 0.0000002美元的普通股（「二零一八年股份重新指定」），以致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將為 50,000美元，分拆為 2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00002美元的

股份。

一致行動集團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高先生及鄭先生訂立（「一致行動集團協議」），據此，高先

生及鄭先生已承諾彼等或透過受彼等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擁有我們股權的任何實體就本公司

董事會會議及股東大會（倘適用）上提呈的任何決議案一致投票，並確認彼等自鄭先生成為

我們的股東之日（即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起已就彼等於本公司的股權一致行動。根據一致

行動集團協議，倘高先生及鄭先生無法達致共識，高先生將為及代表其本身及鄭先生決定

如何投票。



歷 史 及 發 展

– 10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合約安排

為尋找境外融資機會，玩咖歡聚、歡聚時代、高先生及其配偶訂立了一系列協議，因

此，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起，玩咖歡聚透過合約安排控制歡聚時代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由於歡聚時代的股東由高先生及其配偶轉為高先生及鄭先生，玩咖歡聚、歡

聚時代、高先生及鄭先生就有關歡聚時代的合約安排訂立新協議。於二零一八年三月，玩

咖歡聚亦就收購上海池樂與上海池樂、高先生及北京金池訂立一套新合約安排，自此一直

透過合約安排控制上海池樂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由於預期 [編纂 ]及為符合上

市規則的規定，玩咖歡聚分別與（其中包括）歡聚時代及上海池樂訂立新的經修訂及經重列

合約安排協議，其取代了有關歡聚時代合約安排及上海池樂合約安排的先前協議。有關合

約安排的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

池樂收購

為了將我們的業務擴展到網絡視頻產品發佈服務，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收購上海池

樂及其所有附屬公司，並透過若干合約安排將其併入本集團（「池樂收購」）。代價以發行

12,024,632股每股面值 0.000002美元的B類普通股償付，代價乃根據上海池樂對本集團的

策略價值經公平磋商釐定。

根據由（其中包括）本公司、Goodluckshome Inc.（一家由華新江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

及華新江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訂立的股份購買協議（「池樂收購協議」），我們同意

向Goodluckshome Inc.合共發行 12,024,632股每股面值 0.000002美元的B類普通股，作為

代價，華新江先生、高先生、上海池樂、玩咖歡聚及其他相關方通過合約安排就將上海池

樂及其所有附屬公司併入本集團訂立一系列協議。有關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池樂收

購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完成。池樂收購已依法完成及結算，並已取得所有重大監管批

准。

在池樂收購完成前，華新江先生及受其控制的實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池樂收購

構成上市規則第 4.05A條項下的收購主要附屬公司。上海池樂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的收購前財務資料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第 III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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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股份激勵計劃

為表彰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的貢獻及進一步提供獎勵，我們已採納以下股份激勵

計劃：

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

日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全面修訂、重列及替換。獨立第三方彙聚信託有限公司獲委任

為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的受託人，彙聚信託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Wanka Alliance 

Limited為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的代名人。根據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受限制股份

單位涉及的最大股份數目為 62,5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八年股份拆細後），由我們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行予Wanka Alliance Limited。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根據

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向 60名承授人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涉及合共 48,837,240股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股份拆細後），而 13,662,760股（於二零一八年股份拆細後）發行在外股份將

留作 [編纂 ]後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未必會於彼等歸屬前就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的

股份行使投票權，亦未必會於歸屬前擁有任何權利享有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股份的任何

現金或非現金收入、股息或分派及╱或銷售該等股份的非現金及非實物分派所得款項。詳

情請參閱「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股份激勵計劃－1. 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

[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

我們已於 [● ]有條件批准及採納 [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將待 [編纂 ]。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根據 [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因根據

[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股份最大數目不得超過緊隨 [編

纂 ]完成後我們經擴大股本的 10%（假設 [編纂 ]並無行使）。詳情請參閱「附錄四－法定及一

般資料－D.股份激勵計劃－2.[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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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投資

概覽

為向我們的快速業務擴張提供資金及擴大我們的股東基礎，我們引入多樣化的 [編纂 ]

前投資者組合，包括策略及財務投資者。根據我們 [編纂 ]前投資的時機及本公司的估值，

我們的 [編纂 ]前投資一般可分為以輪次，據此：

(1) KIP Overseas Expansion Platform Fund（「KIP Overseas」）參與我們於二零一四年的

[編纂 ]前投資（「二零一四年 [編纂 ]前投資」）；

(2) KIP Overseas、Shenshang Xingye Venture Capital Limited（「Shenshang VC」）、

Made in China Ltd（「MIC」）、金立（香港）通信設備有限公司（「金立」）、Ultimate 

Lenovo Limited（「聯 想 」）、Yulong Infotech Inc.（「酷 派 」）及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IV, Ltd.（「NLVC」）參與我們於二零一六年的 [編纂 ]前投資（「二零

一六年 [編纂 ]前投資」）；

(3) ADV S ta r tup  Seed Fund I ,  L .P .（「ADV」）、 Inves tne t  F inance  L imi ted

（「Investnet」）、NLVC、KIP Overseas、寧波創世一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China Creation Ventures」）、NLVC、KIP Overseas及向禦國際有限公司

（「魅族」）參與我們於二零一七年的 [編纂 ]前投資（「二零一七年 [編纂 ]前投資」）；

及

(4) Richland China Limited Partnership（「Richland」）、NLVC、PICCAMCHK 

Oriental Patron 5 SP（「PICCAMCHK」）、Goodluckshome Inc.、景誠（成都）股權

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景誠」）及Richforest Global Investments Limited

（「Richforest」）參與我們於二零一八年的 [編纂 ]前投資（「二零一八年 [編纂 ]前投

資」）。

有關我們每輪 [編纂 ]前投資的詳情，請參閱「－[編纂 ]前投資的主要條款」。我們的董

事認為，本公司將從 [編纂 ]前投資者投資本公司的額外注資、其業務資源、知識及經驗以

及其可能提供的潛在業務機遇及裨益中獲益。

[編纂 ]前投資的代價乃由本公司及 [編纂 ]前投資者考慮（其中包括）(1)投資時機、(2)

本集團業務的狀況及 (3)[編纂 ]前投資者可能給本公司帶來的業務資源、戰略合作機會及裨

益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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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

22
[編
纂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

...
...

...
..

Go
od

lu
ck

sh
om

e I
nc

. ..
...

...
...

－
12

0,
24

6,
32

0(4
)

－
－

－
－

－
－

12
0,

24
6,

32
0

10
.0

5
[編
纂

]

KI
P 

Ov
er

se
as
及
景
誠

 ..
...

...
..

－
－

62
,5

00
,0

00
28

,4
10

,5
00

－
8,

42
1,

00
0

6,
05

9,
93

0(5
)

－
10

5,
39

1,
43

0
8.

81
[編
纂

]

Sh
en

sh
an

g 
VC
、

 
Ri

ch
lan

d、
In

ve
stn

et

 
及

Ri
ch

fo
re

st 
...

...
...

...
...

...
.

－
－

－
28

,4
10

,5
00

(1
0)

(1
3)

－
12

,6
31

,0
00

(1
3)

34
,2

36
,1

30
(1

3)
5,

80
9,

84
0(1

3)
81

,0
87

,4
70

6.
78

[編
纂

]

NL
VC

 ...
...

...
...

...
...

...
...

...
...

...
－

24
,9

17
,2

00
(7

)
－

－
－

25
,2

62
,5

00
－

－
50

,1
79

,7
00

4.
19

[編
纂

]

金
立

 ..
...

...
...

...
...

...
...

...
...

...
...

－
39

,2
73

,5
00

(8
)

－
－

10
,4

73
,0

00
－

－
－

49
,7

46
,5

00
4.

16
[編
纂

]

酷
派

 ..
...

...
...

...
...

...
...

...
...

...
...

－
42

,1
04

,0
00

－
－

－
－

－
－

42
,1

04
,0

00
3.

52
[編
纂

]

AD
V .

...
...

...
...

...
...

...
...

...
...

...
.

－
－

－
－

－
42

,1
04

,0
00

－
－

42
,1

04
,0

00
3.

52
[編
纂

]

PI
CC

AM
CH

K 
...

...
...

...
...

...
...

－
40

,8
60

,5
70

(9
)

－
－

－
－

－
－

40
,8

60
,5

70
3.

41
[編
纂

]

聯
想

 ..
...

...
...

...
...

...
...

...
...

...
...

－
39

,9
99

,0
00

－
－

－
－

－
－

39
,9

99
,0

00
3.

34
[編
纂

]

魅
族

 ..
...

...
...

...
...

...
...

...
...

...
...

－
38

,0
62

,0
60

－
－

－
－

－
－

38
,0

62
,0

60
3.

18
[編
纂

]

M
IC

 ...
...

...
...

...
...

...
...

...
...

...
...

－
－

－
28

,4
10

,5
00

(1
1)

－
－

－
－

28
,4

10
,5

00
2.

37
[編
纂

]

Ch
in

a C
re

ati
on

 V
en

tu
re

s ..
...

－
－

－
－

－
21

,0
52

,0
00

(1
2)

－
－

21
,0

52
,0

00
1.

76
[編
纂

]

總
計

 ..
...

...
...

...
...

...
...

...
...

...
...

26
2,

28
4,

30
0

62
0,

76
1,

15
0

62
,5

00
,0

00
85

,2
31

,5
00

10
,4

73
,0

00
10

9,
47

0,
50

0
40

,2
96

,0
60

5,
80

9,
84

0
1,

19
6,

82
6,

35
0

10
0.

00
%

[編
纂

]%

* 
除
另
有
所
指
外
，
所
有
股
份
數
目
均
經
調
整
，
以
反
映
股
份
分
拆
。
請
參
閱「
－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權
變
動
、
股
份
重
新
指
定
及
股
份
分
拆
」。

**
 

W
an

ka
 M

ed
ia

 L
im

it
ed
及

C
ou

nt
ry

si
de

 T
ec

h 
In

c.
為
我
們
的
控
股
股
東
。
詳
情
請
參
閱「
－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權
變
動
、
股
份
重
新
指
定
及
股
份
分
拆
」。

**
* 
請
參
閱「
－
採
納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1
) 
按
已
轉
換
基
準
計
算
。

(2
) 
假
設
並
無
行
使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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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鄭
先
生
向
高
先
生
及
其
配
偶
認
購
歡
聚
時
代
合
共

28
%
股
權
，
總
代
價
為
人
民
幣

2.
8
百
萬
元
。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六
日
，

W
an

ka
 M

ed
ia

 L
im

it
ed
向

C
ou

nt
ry

si
de

 T
ec

h 
In

c.（
一
家
由
鄭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的
公
司
）無
償
轉
讓
合
共

21
2,

79
8,

50
0
股

A
類
普
通
股
，
有
關
股
份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被
重
新
指
定
為

B
類
普
通
股
。

(4
) 
請
參
閱「
－
池
樂
收
購
」。

(5
) 
該
等
股
份
由
景
誠

 (
K

IP
 O

ve
rs

ea
s的
聯
屬
公
司

)持
有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我
們
向
景
誠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作
為
代
價
，

K
IP

 O
ve

rs
ea

s向
W

an
ka

 S
ic

hu
an
提
供
可
轉
換
為

W
an

ka
 S

ic
hu

an
股
權
的
可
轉
換
貸
款
人
民
幣

20
百
萬
元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景
誠
悉
數
行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以
認
購

6,
05

9,
93

0
股
本
公
司

B
+
輪
優
先
股
，
作
為
代
價
，
景
誠
支
付
現
金

3.
2
百
萬
美
元
。

(6
) 
請
參
閱「
附
錄
四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D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1.
 二
零
一
六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7
)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

W
an

ka
 M

ed
ia

 L
im

it
ed
向

N
L

V
C
轉
讓
合
共

12
,6

31
,0

00
股
及

12
,2

86
,2

00
股

B
類
普
通
股
，
作

為
代
價
，

N
L

V
C
分
別
支
付
現
金

90
0,

00
0
美
元
及

3
百
萬
美
元
。

(8
)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
我
們
向
金
立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作
為
代
價
，
金
立
及
其
聯
屬
公
司

(1
)終
止
服
務
協
議
的
補
充
協
議
；
及

(2
)就
金
立
、
其
聯
營
公
司
與
本
集

團
簽
立
經
重
續
業
務
合
作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金
立
悉
數
行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以
認
購

39
,2

73
,5

00
股

B
類
普
通
股
，
作
為
代
價
，
金
立
就
每
股

股
份
支
付
現
金

0.
00

12
74
美
元（
經
就
股
份
分
拆
進
行
調
整
）並
向
本
集
團
提
供
業
務
資
源
。

(9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
我
們
向

P
IC

C
A

M
C

H
K
發
行
本
金
額
為

10
百
萬
美
元
且
年
單
利
率
為

5%
的
可
轉
換
承
兌
票
據
，
作
為
代
價
，

P
IC

C
A

M
C

H
K

支
付
現
金

10
百
萬
美
元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P
IC

C
A

M
C

H
K
悉
數
轉
換
其
票
據
以
認
購

40
,8

60
,5

70
股

B
類
普
通
股
。

(1
0)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
我
們
向

S
he

ns
ha

ng
 V

C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作
為
代
價
，

(1
) 

S
he

ns
ha

ng
 V

C
的
聯
屬
公
司
就
其
認
購
歡
聚
時
代
發
行
本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12
百

萬
元
且
可
轉
換
為
歡
聚
時
代
股
權
的
可
轉
換
債
券
簽
立
可
轉
換
債
券
協
議
；
及

(2
)歡
聚
時
代
削
減
註
冊
股
本
人
民
幣

12
百
萬
元
，
並
向

S
he

ns
ha

ng
 V

C
的
聯

營
公
司
退
還
相
同
金
額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九
日
，

S
he

ns
ha

ng
 V

C
悉
數
行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以
認
購

28
,4

10
,5

00
股
本
公
司

A
-1
輪
優
先
股
，
作
為
代
價
，

S
he

ns
ha

ng
 V

C
支
付
現
金

2
百
萬
美
元
及
終
止
可
轉
換
債
券
。

(1
1)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
我
們
向

M
IC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作
為
代
價
，

(i
) 

M
IC
的
聯
屬
公
司
就
其
認
購
歡
聚
時
代
發
行
本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12
百
萬
元
且
可
轉
換
為
歡

聚
時
代
股
權
的
可
轉
換
債
券
簽
立
可
轉
換
債
券
協
議
；
及

(i
i)

 M
IC
的
聯
屬
公
司
向
本
集
團
提
供
國
內
貸
款
人
民
幣

12
百
萬
元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M
IC
悉
數
行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以
認
購

28
,4

10
,5

00
股
本
公
司

A
-1
輪
優
先
股
，
作
為
代
價
，

M
IC
支
付
現
金

2
百
萬
美
元
及
終
止
可
轉
換
債
券
。

(1
2)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
我
們
向

C
hi

na
 C

re
at

io
n 

V
en

tu
re

s發
行
認
股
權
證
，
作
為
代
價
，

C
hi

na
 C

re
at

io
n 

V
en

tu
re

s簽
立
貸
款
協
議
，
以
向
本

集
團
提
供
本
金
額
相
當
於

2,
50

0,
00

0
美
元
的
人
民
幣
貸
款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

C
hi

na
 C

re
at

io
n 

V
en

tu
re

s悉
數
行
使
其
認
股
權
證
以
認
購

21
,0

52
,0

00
股
本
公
司

B
輪
優
先
股
，
作
為
代
價
，

C
hi

na
 C

re
at

io
n 

V
en

tu
re

s
支
付
現
金

2.
5
百
萬
美
元
。

(1
3)

 本
公
司
所
有
該
等

A
-1
輪
優
先
股
均
由

S
he

ns
ha

ng
 V

C
持
有
。
本
公
司
所
有
該
等

B
輪
優
先
股
均
由

In
ve

st
ne

t持
有
。
所
有
該
等

B
+
輪
優
先
股
均
由

R
ic

hl
an

d

持
有
。
本
公
司
所
有
該
等

C
輪
優
先
股
均
由

R
ic

hf
or

es
t持
有
。

S
he

ns
ha

ng
 V

C
、

In
ve

st
ne

t、
R

ic
hl

an
d
及

R
ic

hf
or

es
t均
由
非
執
行
董
事
朱
菁
先
生
最
終
控

制
。
詳
情
請
參
閱「
－

[編
纂

]前
投
資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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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下表概述 [編纂 ]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初步股份購買
協議日期

最後支付於各輪 [編纂 ]
投資代價日期

總代價
（美元）

於相關投資後本公司的
估值（百萬美元）(1)

已支付每股
成本 (2)（美元） 較 [編纂 ]折讓 (3)      

二零一四 [編纂 ]前投資 二零一四年六月 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KIP Overseas:
1,000,000

KIP Overseas：
10

KIP Overseas：
0.016

[編纂 ]

二零一六 [編纂 ]前投資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一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一日

KIP Overseas、
Shenshang 

VC及MIC：
6,000,000

金立 (4)：1,227,197

KIP Overseas、
Shenshang VC及

MIC：53.5；
金立：18.7

KIP Overseas、
Shenshang 
VC及MIC:

0.070
金立 (4)：0.025

KIP Overseas、
Shenshang 

VC及MIC：
[編纂 ]；

金立：[編纂 ]
聯想：二零一六年
五月三日；

酷派：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日；

NLVC：二零一六
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四日

聯想 (5)：786,459
酷派 (6)：832,997；

NLVC：
900,000

聯想：15.7
酷派：16.7

NLVC：60.0

聯想 (5)：0.020；
酷派 (6)：0.020；

NLVC：0.071

聯想：[編纂 ]
酷派：[編纂 ]

NLVC：[編纂 ]

二零一七 [編纂 ]前投資 二零一七年
四月十八日

二零一七年
四月十八日

ADV、Investnet、
China Creation 

Ventures、NLVC
及KIP Overseas：

13,000,000

ADV、Investnet、
China Creation 

Ventures、NLVC
及KIP Overseas：

139.9

ADV、Investnet、
China Creation 

Ventures、NLVC
及KIP Overseas：

0.119

[編纂 ]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魅族 (7)：4,236,602 魅族：110.2 魅族 (7)：0.111 魅族：[編纂 ]

二零一八 [編纂 ]前投資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五月三十日

Richland：
9,262,500

NLVC：3,000,000
PICCAMCHK：

10,000,000

Richland：277.0
NLVC：250.0

PICCAMCHK：
225.2

Richland：0.271
NLVC：0.244

PICCAMCHK：
0.245

Richland：
[編纂 ]

NLVC：[編纂 ]
PICCAMCHK：

[編纂 ]
景誠：

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日；

Goodluckshome
Inc.：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二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二日

景誠：
人民幣 20百萬元

(3,084,372美元 )；
Goodluckshome 

Inc.(8)：37,700,358

景誠：642.3

Goodluckshome 
Inc.：377.0

景誠：
人民幣 3.3元

(0.509美元 )；
Goodluckshome 

Inc.(8)：0.314

景誠：
[編纂 ]

Goodluckshome 
Inc.：[編纂 ]

二零一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

Richland:
5,000,000

Richforest：
1,030.0

Richland:
0.861

Richland:
[編纂 ]

(1) 按總代價除以相關 [編纂 ]前投資者於投資時所持本公司股權百分比（按已轉換基準計算）計算。
本公司之後的估值於金立、聯想、酷派和魅族較低，因為彼等為智能手機製造商及我們的戰略
合作夥伴能通過我們的合作創造協同價值。

(2) 按已支付總代價除以按已轉換基準計算的股份總數（就股份分拆進行調整）計算。
(3) 較 [編纂 ]折讓乃基於 [編纂 ]為每股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每股 [編纂 ]港元至 [編

纂 ]港元的中位數）及 [編纂 ]未獲行使的假設計算。
(4) 金立認購的 39,273,500股B類普通股總代價包括 (i)每股 0.001274美元，及 (ii)向本集團提供若

干業務資源，其公平值為人民幣 3,634,000元。金立認購的本公司 10,473,000股A-2輪優先股總
代價為人民幣 4百萬元，以美元現金支付。有關該投資的財務影響，請參閱「財務資料－綜合損
益表主要組成部分的說明－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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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想認購的 39,999,000股B類普通股總代價包括 (1)50,000美元及 (2)本集團與聯想的聯屬公司
之間的業務合作，其公平值為人民幣 4,776,000元。有關該投資的財務影響，請參閱「財務資
料－綜合損益表主要組成部分的說明－銷售成本」。

(6) 酷派認購的 42,104,000股B類普通股總代價包括 (1)8.4208美元及 (2)本集團與酷派的聯屬公司
之間的業務合作，其公平值為人民幣 5,402,000元。有關該投資的財務影響，請參閱「財務資
料－綜合損益表主要組成部分的說明－銷售成本」。

(7) 魅族認購 38,062,060股B類普通股的總代價包括 (1)1,142美元及 (2)本集團與魅族的聯屬公司之
間的業務合作，其他公平值為人民幣 27,464,000元。有關該投資的財務影響，請參閱「財務資
料－綜合損益表主要組成部分的說明－銷售成本」。

(8) 向Goodluckshome Inc.發行 120,246,320股B類普通股的代價為本公司收購上海池樂及其附屬
公司，其他公平值為人民幣 244,490,000元。相關會計處理支付請參閱「財務資料－重大會計政
策、估計及假設－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禁售期

根據 [編纂 ]前投資者於 [● ]提供的禁售承諾，各 [編纂 ]前投資者須受自 [編纂 ]起計為

期 180天的禁售期規限。

公眾持股量

[編纂 ]完成後，除 (1)Goodluckshome Inc.（上海池樂的董事及本公司一名核心關連人士

華新江先生控制的公司）所持股份，及 (2) Shenshang VC、Richland、Investnet及Richforest

（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核心關連人士朱菁先生控制）所持有的股份外，[編纂 ]前投資者持

有的股份將計為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有關彼等於本公司的實益權益詳情，請參閱「－公司

架構」。

[編纂 ]前投資 [編纂 ]用途

我們會將 [編纂 ]前投資 [編纂 ]部分用於及預期使用餘額作（其中包括）我們業務的開發

及營運，包括但不限於招聘、新業務開發、技術發展。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

[編纂 ]前投資所得款項淨額約 67%，主要用於本公司研發、一般經營及業務發展。

[編纂 ]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

就 [編纂 ]前投資而言，[編纂 ]前投資者於作出相關投資時成為股東協議的訂約方。

[編纂 ]前投資者目前受（如適用）於本文件日期生效的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與 [編纂 ]

前投資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經修訂及重列股東協議（「股東協議」）及本

集團與若干 [編纂 ]前投資者就 [編纂 ]前投資訂立的若干補充協議及合作協議（統稱為「[編

纂 ]前投資文件」）的條款及條件規限。

根據 [編纂 ]前投資文件，[編纂 ]前投資者獲授予有關本公司的若干特別權利，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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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董事會委任權、董事會觀察權及若干其他合作管治權、(2)授予相關董事及股東的否

決權、(3)信息及查閱權、(4)優先購買權、(5)股份轉讓限制、(6)共同售股權、(7)註冊權、

(8)本公司的贖回權（「贖回權」）及 (9)授予現有股東及本公司以購買若干 [編纂 ]前投資者的

股份的優先權（「優先權」）。根據 [編纂 ]前投資文件的條款，贖回權及優先權已於二零一八

年五月二十四日終止，且所有其他特別權利將於 [編纂 ]完成後終止。

於 [編纂 ]，各普通股及優先股將重新分類及重新指定為本公司每股面值 0.0000002美元

的一股普通股，以致我們的股本將僅包括每股面值 0.0000002美元的一類股份。有關詳情，

請參閱「股本」。

有關 [編纂 ]前投資者的資料

Goodluckshome Inc.

Goodluckshome Inc.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控股公司，並由上海池樂的

董事兼關連人士華新江先生全資擁有。

KIP Overseas及景誠

KIP Overseas為根據大韓民國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主要專注於投資進軍海

外的韓國中小型企業或與推動韓國中小型企業有關的海外投資。景誠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

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專注於股權投資。KIP Overseas及景誠的普通合夥人為Korea 

Investment Partners Co., Ltd.，而Korea Investment Partners Co., Ltd.由Korea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最終控制，Korea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為在韓國交易所上市的

公眾公司（股份代號：071050）及獨立第三方。

NLVC

NLVC為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NLVC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Northern Light Venture Fund IV, L.P.、Northern Light Strategic 

Fund IV, L.P.及Northern Light Partners Fund IV, L.P.，所有該三家有限合夥企業的普通合

夥人為Northern Light Partners IV, L.P.，而Northern Light Partners IV, L.P.最終由獨立第

三方DENG Feng控制。

金立

金立為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金立由LIU 

Lirong（一名獨立第三方）最終控制。

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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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派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酷派由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控制。酷派集團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為一間於聯交所上市的公眾

公司（股份代號：2369），並為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移動數據平台系統及增值業務營運

的集成解決方案開發商及提供商。

ADV

ADV為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責任合夥，主要從事全球技術、媒體、電信行業、車聯

網、人工智能機器人、智能硬件、生物行業及醫藥行業投資。ADV的普通合夥人為ADV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一家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非執行董事謝幗望女

士擔任ADV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的董事。

PICCAMCHK

PICCAMCHK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獨立投資組合公司PICC Investment 

Fund SPC旗下的獨立投資組合，主要從事股權投資。PICC Investment Fund SPC的獨家管

理股東為中國人保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而中國人保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中國人民

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在聯交所上市的公眾公司（股份代號：01339）及獨立第三方）

的全資附屬公司。

聯想

聯想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聯想

由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控制，而聯想集團有限公司為於聯交所上市的公眾公司（股份代號：

0992）及獨立第三方。

魅族

魅族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魅族由

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控制，而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則由獨立第三方黃秀章最終控

制。

Shenshang VC、Richland、Investnet及Richforest

Shenshang VC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Richland為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合夥，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Richland的普通合夥人為Richland Cayman Limited。Investnet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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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Richforest為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一間股權投資控股公司。Shenshang VC、Richland、Investnet及

Richforest均由非執行董事朱菁最終控制。

MIC

MIC為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資本及股權投

資。MIC由獨立第三方陳平最終控制。

China Creation Ventures

China Creation Ventures為根據中國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主要專注於技術、

媒體及電信行業投資。China Creation Ventures的普通合夥人為Ningbo CCV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P.， 而Ningbo CCV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L.P.由獨立第三方ZHOU Wei控制。

遵守臨時指引及指引信

聯席保薦人確認，[編纂 ]前投資乃遵照聯交所刊發的 [編纂 ]。

公司架構



歷 史 及 發 展

– 11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下
圖
列
示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本
集
團
的
公
司
架
構
及
股
權
架
構
：

21
.9

1%

51
%

10
0%

10
0%

49
%

17
.7

8%
10

.0
5%

10
0%

10
0%

38
.2

6%
5.

22
%

72
%

10
0%

10
0%

10
0%

10
0%

28
%

6.
78

%

 
股
權

 
合
約
安
排
。
詳
情
請
參
閱「
合
約
安
排
」。

(1
) 

W
an

ka
 M

ed
ia

 L
im

it
ed
由
我
們
的
創
辦
人
、
董
事
會
主
席
、
行
政
總
裁
及
執
行
董
事
高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2
) 

C
ou

nt
ry

si
de

 T
ec

h 
In

c.
由
董
事
會
副
主
席
及
執
行
董
事
鄭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3
) 

G
oo

dl
uc

ks
ho

m
e 

In
c.
由
上
海
池
樂
董
事
華
新
江
先
生（
本
公
司
一
名
關
連
人
士
）全
資
擁
有
。

(4
) 

S
he

ns
ha

ng
 V

C
、

R
ic

hl
an

d、
In

ve
st

ne
t及

R
ic

hf
or

es
t為
我
們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全
部
由
非
執
行
董
事
朱
菁
先
生
最
終
控
制
。
詳
情
請
參
閱「
－

[編
纂

]前
投
資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5
) 
有
關
其
他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詳
情
請
參
閱「
－

[編
纂

]前
投
資
」。

(6
)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代
名
人
由
彙
聚
信
託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六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的
受
託
人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全
資
擁
有
。
有
關
詳
情
，
請
參
閱「
附
錄
四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D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1.
二
零
一
六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7
) 
北
京
金
池
由
華
新
江
先
生（
本
公
司
關
連
人
士
）最
終
控
制
。

下
圖
列
示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並
且
不
會
考
慮
因
根
據

[編
纂

]後
購
股
權
計
劃
可
能
授
出
的
任
何
購
股
權
獲
行
使
而
將



歷 史 及 發 展

– 11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予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份
）本
集
團
的
公
司
架
構
及
股
權
架
構
：

(1
)－

(7
) 
有
關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文
件
第

10
6
頁
本
公
司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的
公
司
架
構
的
附
註
。

(8
) 
本
公
司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預
期
公
眾
持
股
量
比
例
約
為

[編
纂

]%
，
假
設
公
眾
人
士
將

[編
纂

]所
有

[編
纂

]並
計
及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的
若
干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持
有
的
股
份
。
詳
情
請
參
閱「
－

[編
纂

]前
投
資
－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主
要
條
款
－
公
眾
持
股
量
」。

中
國
監
管
規
定



歷 史 及 發 展

– 119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根據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工

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聯合頒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

日生效並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訂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併購

規定」），中國公司或個人如欲通過其依法成立或控制的境外公司收購其關連大陸公司，須

經商務部審批。併購規定進一步規定（其中包括），中國公司或個人為實現 [編纂 ]目的而設

立並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須在該特殊目的公司的證券於境外

證券交易所 [編纂 ]及買賣前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尤其是在特殊目的公司收購中國公司的

股份或股權以換取境外公司股份的情況下。

由於 (1)中國證監會目前並無頒佈就我們的 [編纂 ]是否須遵守併購規定的明確規定或詮

釋；(2)我們的中國附屬公司並非通過合併或收購中國公司或併購規定所定義的個人所擁有

境內公司而成立；及 (3)併購規定並無條款將合約安排明確分類為須遵守併購規定的交易，

因此我們的法律顧問認為，除非日後頒佈新的法律法規或商務部及中國證監會頒佈有關併

購規定的新條款或詮釋，否則毋須就 [編纂 ]須取得中國證監會或商務部的事先批准。但

是，併購規定的詮釋及實施詳情仍不確定，且相關中國政府部門是否會得出與中國法律顧

問相同的結論亦不確定。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生效的《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

公司境外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1)中國

居民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支機構登記後方能將資產或股權用於由中國居民直接設立

或間接控制、目的為進行投資或融資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及 (2)初

次登記後，中國居民亦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地方分支機構登記有關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

任何主要變動，其中包括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股東、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名稱、經

營期限變動，或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增資或減資、股權轉讓或置換、合併或分立。倘於特殊

目的公司中持有權益的中國股東未能按規定向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登記，則該特殊目的公

司的中國附屬公司可能被禁止向境外母公司分派盈利，其後亦不得進行跨境外匯活動，而

特殊目的公司向中國附屬公司注入額外資本的能力可能受到限制。此外，倘未能遵守上述

多項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規定，則可能導致因逃避外匯管控而產生中國法律下的責任。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生效的《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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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 13號文」），接納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的權利

從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支機構下方予境內實體資產或權益所在地的當地銀行。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截至本文件日期，我們身為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所定義

的中國居民的最終股東高先生、鄭先生及華新江先生，已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完成

其登記，這符合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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